
法規名稱：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施行細則

修正日期：民國 113 年 12 月 05 日

第 1 條

本細則依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四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至少每三年，公布本法第六條所定調查及研究之結果。

第 3 條

（刪除）

第 4 條

本法第九條所定職場指引手冊，其內容包括下列事項：

一、勞動市場就業趨勢。

二、就業、轉業準備及職場適應相關資訊。

三、勞動相關法令。

四、促進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措施。

五、其他有助於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之相關資訊。

第 5 條

本法第十一條所定國際交流，為主管機關與其他國家之政府或民間組織合作辦理有關中高齡者及

高齡者就業之觀摩考察、經驗交流或研討活動等事項。

第 6 條

本法第十九條所定職務再設計，為協助中高齡者及高齡者排除工作障礙，以提升其工作效能與穩

定就業所進行之改善工作設備、工作條件、工作環境及調整工作方法之措施。

第 7 條

1   雇主依本法第二十八條以定期勞動契約僱用六十五歲以上勞工，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九條規定。

2   前項定期契約期間，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3   第一項定期勞動契約期限逾三年者，於屆滿三年後，勞工得終止契約。但應於三十日前預告雇主。

第 7-1 條

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所定符合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前二年內之期間，自雇主所

僱用之中高齡者年滿六十三歲之日起算。

第 8 條

本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所定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工作機會之開發計畫，其內容包括下列事項：



一、轄區產業適合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之就業機會。

二、轄區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之就業需求。

三、加強就業媒合之策略及作法。

四、預期成效。

第 9 條

本法第三十九條所定人力運用指引，其內容包括下列事項：

一、中高齡及高齡就業者特性。

二、職場管理及溝通。

三、勞動相關法令。

四、各項獎助雇主僱用措施。

五、績優企業案例。

六、其他有助於提高雇主僱用中高齡者及高齡者意願之相關資訊。

第 10 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將本法第三章穩定就業措施、第四章促進失業者就業、第五章支持退休後再就業

及第七章開發就業機會所定事項，委任所屬就業服務機關（構）或職業訓練機構、委辦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或委託相關機關（構）、團體辦理之。

第 11 條

1   本細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四日施行。

2   本細則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四日施行。


